
附件二：综合评分表

城投集团发行类REITs资信评级机构服务采购
综合评分表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
	满分值
	单位A
	单位B
	单位C

	1
	服务方案
	为本次企业主体评级提供评级服务方案，评委根据服务方案的详尽程度、合理性、可行性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
1.整体服务方案全面、具体、科学合理、可行性强，得10分；
2.整体服务方案较全面、合理、可行性较强，得8分；
3.服务方案部分内容描述详细合理、可行性较差，得5分；
4.整体服务方案简单，可行性差的，或未提供服务方案的，得0分。
	10
	
	
	

	2
	评级机构所评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主体违约率情况

	根据2024年评级机构所评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主体的1年期平均累积违约率的情况进行评分：
每种级别（AA/AA+/AAA）违约率最低的为第一名得5分，每后退一个名次减2分；三种级别累计最高得分为15分。
【注：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券业协会及交易商协会业务通报《2025年第一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中附件5“2024 年评级机构所评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主体1年期平均累积违约率”截图，并清晰标明投标人所在排名的位置，没有提供或提供的材料不满足要求的不得分。】
	15
	
	
	

	3
	项目经验
	2023年至今，投标人完成过深圳市“同类型的区属国企”委托的评级服务案例，每提供一项得2分，满分20分，同一主体的不同合同不重复计分。
【注：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评级合同首页和盖章页（可隐去关键信息）】
	20
	
	
	

	4
	承揽情况
	投标人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承揽的主体评级承揽量占比排名，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内披露的数据为准。根据申请人的主体评级承揽量排名情况进行评分，第一名得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得6分，第四名得4分，第五名得2分，第六名及以下得0分。
企业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官网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中：https://www.nafmii.org.cn/zlgl/pjytb/pjyw/tb/202506/P020250610573466367665.pdf中第一条业务发展情况，第一项“(一)债券评级及主体评级承揽量环比下降”中所披露的承揽主体评级各家评级机构承揽量占比进行排名。
	10
	
	
	

	5
	其它服务及承诺
	根据投标人承接本项目提供的其他服务及承诺（增值服务、后续服务等）进行综合评分：
1.其他服务方案全面、具体、科学合理、操作性强，有丰富的增值服务且有利于项目开展，得5分；
2.其他服务方案较全面、操作性较强，有增值服务且部分内容有利于项目开展，得3分；
3.提供了其他服务方案，但不全面，有特色服务但内容对项目开展无促进作用，得1分；
4.未提供其他服务承诺、增值服务等内容的，本项不得分。
	5
	
	
	

	6
	区域资源及优势
	总部在广东省且技术专门团队在广东省的，得10分；总部在广东省或技术专门团队在广东省的，得5分；除以上情况外，不得分。
需提供工商登记、社保缴纳证明等相关文件作为依据，如未能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
	10
	
	
	

	
	经营合规性
	根据投标人过往是否曾被证监会或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责令暂停业务处罚的情况进行评分，满分10分： 
1.没有被暂停过业务的，不扣分；
2.被暂停业务1次的，扣3分；
3.被暂停业务2次的，扣6分。
4. 被暂停业务3次及以上的，不得分
【注：投标人应如实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1）投标人如没有被暂停过牌照的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2）投标人如受到过监管部门暂停牌照的处罚，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网页的截图或提供相关说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的该项不得分。
未按要求如实提供处罚信息，瞒报暂停业务处罚的，响应阶段经查实的作否决响应处理，成交阶段经查实的取消成交资格。
	10
	
	
	

	7
	价格部分
	价格评分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1、评审基准价（K）计算方法：
通过初步评审的响应人有效评审价的平均值（K）为评审基准价。
【基准价计算公式： K= { (P1+P2+P3+…+Pn)/n）}】
2、偏差值（Q）计算方法：Q=响应人有效评审价-评审基准价，偏差值计算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
3、报价分（A）计算方法：
①若偏差值 Q 等于 0 时，得 20 分（基准分）；
②偏差值 Q 大于 0 时，Q 每大于 1 万元，在基准分基础上扣 1 分，最低得 5 分；
③偏差值 Q 小于 0 时，Q 每小于 1 万元， 在基准分基础上扣 0.5 分， 最低得 5 分。
其他情形，按中间插入法计算报价得分。
注：报价得分计算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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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
	
	
	

	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原则推荐评审得票最高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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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2位进行计算；
2. 若出现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票数相同的情况，以未推荐上述单位的评审专家对并列第一的候选供应商既定打分排序作为最终选定依据；
3.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或扫描件或打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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